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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瀛 志  

壹、導言 

澳門近年在亞洲地區可算發展

神速，人口近二十年快速增長，每

年以接近 4%的幅度增加，土地面積

由 19 世紀的 10.28 平方公里，擴展

至今 28.2 平方公里，住有約 51.3 萬

人，當中不少為短期的勞動人口。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 1 萬 8 千

人居住，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地區

之一。（註 1） 

這個整體人口不多，但居住人

口密度高的澳門，其福利制度與一

般先進地區大同小異，社會中同樣

存在政府機構及非營利團體為有需

要人士提供社會福利協助。由於社

會服務組織工作性質的特殊性，每

個組織均有其宗旨與理念，因此部

分服務經費獲得政府資助，但組織

本身仍需經常地進行募捐工作，以

解決維持機構運作經費問題。 

澳門現時並未立法監管各社會

福利團體進行募捐所得的資金的用

途及處理方式，它靠組織管理者的

自主及自律監管所得的款項，而且

不是由管理澳門社會福利事務的社

工局管轄。本文嘗試以澳門社會的

特性進行探索澳門社會福利組織的

募捐模式以及政府的管治方式。 

貳、澳門人口與社會福利情況 

從澳門的發展歷史看出，澳門

在 20 世紀，人口經歷了五個大幅度

增長的時期： 1920 至 1924 年期

間，由於中國政府不能控制全國的

秩序，導致大批華裔人士遷入澳

門； 1939 至 1945 年期間，第二

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國情危殆致

使大量人口暫時從中國遷入澳門；

 1960 至 1970 年期間，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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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出現，引致中國人口遷往澳

門；加上此時期澳門開始工業化發

展，亦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華裔人

口的遷入；還有碰上東南亞國家的

排華政策的實施，也有大量華裔人

士從東南亞遷入澳門； 1980 至

1990 年期間，澳門經濟發展已有一

定成效，加上中國實行開放政策，

導致人口從中國遷入澳門； 2003

至 2006 年期間，澳門開放賭權，吸

引大批博彩企業在澳投資，在大量

勞動力的需求下，人口急速增長，

增長的人口主要是香港的專業人士

及中國內地的勞動者。（見表一） 

黃漢強、程惕潔（2005）「新

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中指出

流動人口強的地區，居民的互助會

經過一個同化過程，這個過程都離

不開競爭、衝突和調適。在這期

間，社會福利組織在協助政府減輕

社會衝突與矛盾占了一個重要的角

色，澳門社工局近年對志願服務組

織的資助亦不斷提高引證了這一

點。以 2004 年至 2006 年為例，偶

發性撥款由數百萬元急增至二千多

萬元，可見政府對社會服務的重

視。 

表一：歷年澳門人口變動 
單位：人 

年份  人口數目  年份  人口數目  

1910 74,866 1984 375,500 
1920 83,894 1985 408,500 
1924 193,175 1986 426,400 
1927 157,175 1987 434,300 
1936 120,000 1988 443,500 
1937 164,528 1989 324,395 
1938 141,945 1990 332,827 
1939 245,194 1991 355,693 
1940 400,000 1992 380,900 
1941 375,000 1993 395,304 
1945 150,000 1994 410,500 
1950 187,772 1996 414,128 
1960 169,299 1997 422,000 
1962 270,000 2001 43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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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人口數目  年份  人口數目  

1970 248,636 2002 441,637 
1980 268,300 2003 448,498 
1981 295,300 2004 465,333 
1982 321,500 2005 約 484,000 

1983 342,700 2006 513,427 
註：資料由筆者自行編製。 

根據澳門政府所發布的資料顯

示，在 2007 年 5 月，澳門共有 258

個社團註冊為社會服務類別（註

2），它們可向有關人士提供社會福

利協助。而澳門大部分社會福利服

務工作由澳門社工局統籌，根據社

團特性及服務宗旨，社工局向有關

團體提供資助，在活動與行政管理

上進行監管工作，以確保有關團體

所提供的服務切合社會需求。 

社工局對澳門志願服務組織除

了以定額性提供資助外，還會為其

它社會服務範疇及福利社團提供偶

發性活動／服務資助。根據社工局

的資料顯示，在 2006 年共有 176 間

社會福利服務單位由社工局資助，

以單位數字顯示，單位數目較 2004

年有所增長，但較 2005 年為低。資

助金額方面則從 2002 年開始，平均

每年有一千多萬至二千多萬的增

長，而偶發性資助的撥款更由 2002

年的三百多萬元，急增至 2006 年的

二千多萬元（見表二）。政府資

助，不但反映出社會經濟狀況，同

時也反映了福利組織經費來源對政

府的依賴性日漸提高。 

表二：澳門社會服務數字及資助情況（以下金額以百萬元計） 

類別／年份  02 03 04 05 06 

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總數（不包括社會

互助團體及福利社團） 180 個 185 個 172 個 182 個 176 個

資助金額（包括社會互助團體） 108.9 118.5 130.8 147.5 172.8

偶發性資助總額（包括其它社會服務範

疇及福利社團） 3.2 7.3 9.5 13.8 28.3 

資料來源：http://www/ias.gov.mo/，擷取日期：3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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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捐制度 

澳門政府對志願服務團體的募

款方式並無特定法律監管，澳葡時

代的法律兼用“自然法”法則，所

謂自然法是“指應當如此的法”，

它的核心內容是人與生俱來的尊

嚴。（註 3）在這理念下，可以理解

到當時政府對人民的信任與尊重，

雖然在法則上澳門政府並未就募捐

設定法規，監管社團募款活動，然

而，政府對民間社團的信任可見一

斑。 

整體而言，澳門社團的募捐模

式可分四大類，包括直接向個別人

士募捐、在澳門公共地方進行募

捐、以個別方式在合法情況下進行

營利收益活動、及向有關部門申請

資助，前兩者正式公開以募捐之

名，後兩者以其它名義進行。（見

表三） 

表三：澳門社團募捐模式 

性質  有關負責部門  備註  

直接向個別人士募捐 
（註：不涉占用公眾地方，

如以郵寄式方式或個別接

觸等） 

機構自行監管 

若募捐活動涉及占用公共

地方，需要向民署申請因

收益方面涉及稅務豁免問

題，故需向財政局申報 

在澳門公共地方進行募捐 民政總署 因在公共地方進行貿易性

質的事情 

以個別方式在合法情況下進

行營利收益活動 財政局 因收益方面涉及稅務豁免

問題，故需向財政局申報 

向有關部門申請資助 社工局、勞工事務局、教育

暨青年局、澳門基金等 
 

 

一、民政總署角色 
根據澳門行政法規，第 32/2001

號，民政總署之組織及運作，第 1

章第 9 條對發出行政准照範疇之權

限，為履行民政總署在對活動及項

目發出行政准照範疇的職責，管理

委員會的權限其中包括： 

根據適用的規範，向在公共

街道和公共地方活動的小販、手工

藝者和買賣舊貨者發出准照，並進

行監察； 

對在公共街道或面向公共街

道的廣告及宣傳品發出准照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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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 

根據適用法例的規定，許可

其他的行為、項目及活動的進行或

發出准照，並監察是否遵守有關規

定（註 4）。 

從上述的法規了解到福利機構

在公共地方進行貿易行為時均要向

民政總署申請許可。澳門的社團募

捐行為一般在公共地方進行，它的

募捐活動被視為一般貿易行為。由

於志願服務團體在註冊社團時並未

獲貿易牌照收取利益，故當組織每

次向市民募捐時均要向民署申請，

其有關活動由民署監管，但款項收

益則由所屬團體定期向財政局申

報。 

二、稅務制度 
由於志願服務組織所持的牌照

屬慈善組織牌照，故不一定要向財

務局申報有關募捐所得的利益，但

若募捐所得款項較為龐大時，組織

可依其情況進行申報，根據澳門法

律第 21/78/M 號 9 月 9 日，補充稅

章程第 9 條，下列情況免徵所得補

充稅： 

•互助團體運用其資金所得的

收益； 

•被承認有法人資格的任何宗

教團體或組織的收益； 

•機構、社團、團體、社會、

公共組織及其他法人，除法定豁免

外，其可課稅 

另外依據澳門法律第 15/77/M

號 12 月 31 日營業稅章程第六條

（豁免及減少）條例，地方自治機

構、公益行政團體，教會機構及其

組織，免費或不牟利提供救濟、慈

善、衛生與教育服務者，以及公開

表演、野火會、遊藝會及音樂會，

其舉辦經取得有關部門的許可，且

取得純收益全部供作文化、教育、

慈善或救濟用途者，均可免繳營業

稅。 

因此，志願服務組織在募捐中

的收益，受上述的條例監管，一般

符合情況下可獲豁免徵稅。由於款

項收益涉及稅務問題，不同的組織

利用稅務上的豁免條例，取用不同

方法籌集善款，如自行成立獨立基

金會進行各類營利收益活動，建立

恒常的收入，作為組織的經費。 

三、有關部門資助 
澳門社工局是主要負責社會福

利服務組織的部門，但同時亦有其

他政府部門以不同方式資助社團為

社區提供不同類型服務，例如：教

育暨青年局資助青少年服務、勞工

局資助勞工事務服務、民政總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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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睦鄰服務等。近年部分社團的服

務以多元化發展，服務除了具社會

福利性質外，還包含青少年服務、

勞工服務、教育工作等，由於這類

服務並不由社工局負責統籌，因此

社團會依服務特性向不同部門申請

資助。除此之外，還有澳門基金會

亦是以開放式為各社團提供資助活

動的機構，任何合法的社團均可向

這機構提出活動資助申請。 

由於募捐活動涉及不少人力與

社會資源，在人口較少的澳門，募

捐活動可激發市民間的互助精神，

因此社工局將公開募捐作為服務單

位的活動之一，它可向當局申請偶

發性資助，因此，不少組織利用募

捐作為組織內的大型活動。 

四、偶發性活動資助 
所謂偶發性資助乃社工局對民

間福利機構／社團財政資助的其中

一類，目的是向有關機構／社團為

了回應社區需求或運作上之需要，

舉辦之非常規的活動。這些活動是

經常性活動所不能涵蓋，且在其運

作經費上難以承擔來舉辦者。在獲

得社工局的資助下，有關組織必須

向當局提交活動資料，同時進行監

管的工作。 

五、其它募捐模式 
組織除了向政府部門申請資助

外，本身為了有足夠資金維持機構

的正常運作，必須進行持續的募捐

工作。由於各組織宗旨與性質不

同，募捐方式亦有不同。一般的募

捐活動有賣旗籌款、獎劵義賣籌

款、或是物品義賣等。另外，亦可

成立福利基金會或其它基金會，以

獨立慈善團體身分為組織統一進行

募捐及處理捐款事宜，活動包括直

接向個別人士進行捐募；或自行經

營企業作機構恒常性收入，如物業

租務收益；或與海外關係密切的組

織，可向海外地區組織進行募捐。 

從上述介紹的募捐模式可見，

澳門政府對志願服務組織的財政監

管除資助範圍進行監察外，對其募

捐活動的監管，以自主性及自我約

束方式自行監管，呈現了融和的社

會氣氛，這是由於澳門整體人口與

各大城比較尤如一個大社區，組織

與市民、組織與組織、組織與服務

對象的關係，都受到社會規範的約

束。Coleman（1990）的社會規範觀

認為規範對人的互動產生作用，亦

會對其他行動產生限制。這約束力

往往來自社會及組織的使命，在平

和的社會環境下，這種管治方式更

能建立和諧氣氛。 



姚瀛志 淺談澳門志願服務組織募捐制度 

社區發展季刊 118 期  55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肆、使命感與規範 

社會福利服務組織的服務宗旨

與期望與一般營利組織不同，它強

調 以 專 業 的 工 作 方 法 及 使 命 感

（sense of mission）協助受助者解決

問題，非營利社會福利服務組織之

所以能夠存在主要理由就是因為組

織使命。 

一般來說，使命感可從多個角

度分析，包括個人及歷史兩個層

面，個人方面是指個人對人生的責

任和任務，是一種自覺的認識，換

言之，它是以國家和社會為對象，

是個人對國家的感情和對國家前途

命運的思考，它並不等同於服從，

而是指全身心的投入，在這心態

下，員工行為會自行約束。 

從歷史角度而言，使命感指在

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歷史條件

下，個人對其所肩負歷史使命的深

刻認同，並感受到完成歷史使命的

意義，而產生的一種自覺地要為歷

史使命付出代價的強烈主體意識。

陳玉枝、林麗華（2002）則從員工

與組織的角度對組織使命感認為組

織使命感指個人的行為、態度是否

與組織目標一致，個人與組織關係

的彼此交換。陳慧棻（2005）從員

工本身的角度對工作使命感定義為

人員對工作的一種心理知覺感受，

工作者將工作內容視為其應該善盡

的責任，並盡可能做到最好。福利

組織在澳門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組

織本身有著對社會高使命感及機構

的特使命，因此，福利組織的員工

一般而言亦較其它私營公司的員工

社會責任感重，會為這意義進行自

我監察。 

上述情況主要以組織及個人的

角度看工作使命，但亦可從員工對

組織使命的影響了解組織使命。非

營利組織大多關注公共利益的服務

由志願人組成，其具有慈善助人，

不求回報及利益的特質，在服務的

特性上多具有維護社會公義、為有

需要人士提供協助，提昇個人身心

品質的特性。這些特殊性的發展，

成為志願服務組織必不可少的工作

使命，它影響組織未來走向與欲達

成的理想或目標，由於這目標的達

成一般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人

所共同組成的自願性團體，這群人

的共同理念，逐漸轉變為此志願性

團體的使命，組織透過內部員工的

教育讓組織成員認識到組織的價值

觀和自身的價值，產生對工作的使

命 感 （ 劉 兆 峰 2002 ） 。 洪 清 德

（2004）認為使命感是工作的基本

價值觀，是無形的但可影響員工學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18 期  56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習的動機和知識吸收能力。同樣

地，員工們亦會影響組織達成使命

的目的，因為一般而言加入機構的

員工均持有與機構相同或認同機構

的服務宗旨及使命感，這意謂著使

命感在組織中存在正向的互相影響

作用。在這類組織環境下的員工，

他們的行為受到組織及個人影響，

進 行 自 我 約 束 的 作 用 （ Berg an 

Feij2003）。澳門政府對志願服務組

織的募款政策一直採用的寬鬆、尊

重的方式讓團體自我監察，可引證

為澳門的志願服務組織有高度的使

命感和自律性，歷年至今在這制度

下並未有重大違規事件，因此，此

政策並無重大改變，而且亦被社會

大眾所認同。 

但是，目前澳門社會受到經濟

快速增長的影響，社會結構更趨繁

雜，福利服務支出每年遞增，正如

黃漢強、程惕潔（2005）在『新來

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一文中提

到同化過程產生衝突、調適等情

況，政府對志願組織的募捐行為有

否需要建立一套更完善的制度及準

則，規範有關組織的募捐活動，是

值得深思。 

伍、新情境、新規範 

2003 年澳門賭權開放，賭業投

資者為澳門帶入了大量的資金，與

賭博事業相關的行業蓬勃發展，強

勁的經濟增長同時吸引了各地的投

資者在澳門投放大量資金，期望能

爭取可觀的利潤回報。隨著經濟發

展而帶來的是民生開支的不斷上

漲，從事非賭業相關的民眾在未受

惠於經濟發展下，卻要面對生活重

擔的加深，導致社會兩極化情況漸

趨嚴重，高收入人士對政府存在較

高水平的要求，低收入人士期望政

府提供較多的援助，因此市民對政

府施政及社會問題關注度亦日漸提

升，如近年居民就十分關心土地批

給問題，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問題

等。 

在社會意識持續提高的情況

下，市民對捐獻給志願服務組織的

善款如何被運用，善款運用比例――

如行政費用所占的幅度，同樣會重

視。過往的募捐管理模式，並未能

達至應有的透明度，使市民明確了

解整個處理模式。由於現行澳門沒

有一套整體的募捐法規，因此作者

建議政府對慈善團體的募捐行為，

進行統一的有系統性監管，制定非

營利組織的募捐法規，由社工局統

一負責批核及監管工作，如香港社

會福利署於 2004 年 10 月公布《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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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籌款活動最佳安排參考指引》供

慈善機構自願遵守，慈善機構可靈

活選擇全面或只採用部分指引，藉

以衡量慈善機構舉辦籌款活動時的

表現；或台灣於 2006 年 5 月 17 日

制定的公益勸募條例，作有效管理

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以

促進社會公益，保障捐款人權益。

在制定法規或募捐指引時，必須考

慮澳門本身的情境，作出切合小社

會、大社區的需要。 

為尊重“自然人”的法則理

念，筆者認為部分募捐及資助方式

可以並存，社工局可募捐為一種活

動，機構在公共地方進行收益性的

行為向相關部門申請，同時亦需交

由特定部門統一監管，控制募捐活

動會否過多、所得的款項是否與募

捐目的配合。在現行模式下更明確

給與慈善組織有規可依，有法可

守，令捐助者加倍信任。若募捐團

體出現違反指引時，可依現行行政

法規進行處罰，同時可讓社會大眾

人士得知該團體的違法行為教育大

眾，讓機構直接受社會監管。筆者

亦認為設定募捐工作指引對志願服

務團體有以下好處： 

有法可依 ――組織上下員工可

根據指引或法規辦事，在有法可依

的情況下，員工較易遵守，不會導

致誤入法網。 

有系統 ――在現行的制度下只

有民政總署及一些相關資助部門了

解社團的募捐行為，欠缺一個明確

機制，導致組織無法可依，導致可

能出現不公平的現象，在有系統的

架構下，可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可控制 ――任何一個志願服務

組織均期望獲得較多資助，進行募

捐是其中一種方法，在目前情況

下，讓組織自行約束並不是一個好

的監管方案，因此制定明確制度，

令政府相關部門易於控制，在有需

要時可進行協商，便於管理。 

建立健康形象 ――若組織能依

從法規所定進行募款，可給捐獻者

一個信心為組織建立良好的形象。 

增加募捐能力 ――制度越清晰

明確，讓捐獻者對捐獻的款項用途

更了解，有助推動捐獻者的捐助意

欲，為機構帶來較大的收益。 

陸、總結 

現行澳門對社會服務組織的募

捐行為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法規監

管，是在互相包容、互相協調下，

各組織依其特性與能力，為組織進

行募捐工作。毫無疑問，這種互信

及被尊重的環境，在歌舞昇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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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可行的。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

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對於任何社區

行為都應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在

如今，社會繁榮、穩定，大眾融洽

的情況下，建立一套完整募捐法規

是值得考慮，也是一個很好的立法

時機。政府有關部門應從各方面進

行檢討、諮詢，反覆考慮條例的優

劣性。 

依法治國是長治久安的保證，

政府應積極考慮將募捐納入法制管

理軌道。募捐活動隨意性大，較容

易被不法分子鑽空子，在仍未有涉

及社會糾紛的情況下，儘快制定具

有操作性和現實基礎的募捐法，制

定募捐人、捐贈者以及受贈人之間

的權利義務關係；區分募捐的權

責，讓社團管理者在募捐過程中，

有明確的法律責任防範發生違法行

為。 

制度的作用視乎組織對它如何

運用，善用則宜，濫用則廢。目

前，澳門政府對募捐行為未有明確

的監管制度，故應考慮目前與未來

社會發展的需要，作出長遠計劃設

計，例如，公開募捐需向有關部門

申請公開募捐許可證，事後提交一

份註冊會計師核證的核數報告及捐

款受益團體發出的收據，以預防被

人濫用，造成社會矛盾，影響和諧

社會的發展。 

澳門的發展應該是全面性的，

因此筆者希望政府能完善各項社會

制度及未雨綢繆，為未來的社會發

展打好基礎，令社會制度更有系

統。 

（本文作者姚瀛志現為澳門理工學

院社會工作課程講師） 

註 釋 

註 1： 資料來源：http://www.gcs.gov.mo/，擷取日期 27/6/2007。 

註 2： 資料來源：http://cn.io.gov.mo/，擷取日期 31/5/2007。 

註 3： 郭華成著（1997），澳門法律導論，澳門基金會出版，頁 10。 

註 4： 資料來源：http://www.iacm.gov.mo/，擷取日期 4/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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